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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和派遣工作安排的
通    知 

 

校属有关单位： 

我校 2016届毕业学生共 7374 名，其中研究生 1435名，本科

生 5939 名（本部有 4295 名，渭水校区有 1644 名）。按照教育部

和陕西省教育厅毕业生派遣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及

2016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整体安排，为做好我校今年毕业生派遣工

作，确保毕业生顺利安全离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毕业典礼是大学教育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根据实际情况，

学校决定按照隆重热烈、安全简朴的原则，举行毕业典礼及学位

授予仪式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1.毕业典礼于 6月 30 日上午 7：30 在校本部北院教学区体育

场和渭水校区长安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校长办公室会同渭水校区

管委会办公室、教务处、研究生院、学生工作部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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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在毕业典礼后分两地举行，本部授予

仪式设在学术交流中心，渭水授予仪式设在长安文化艺术中心，

仪式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安排实施，校长办公室、渭水校区办负

责协调。具体方案由教务处另行通知。 

二、毕业生派遣离校 

今年的毕业生派遣工作不进行联合办公。毕业生派遣分别在

校本部及渭水校区进行，计划财务处、公安处、图书馆、后勤管

理处（公寓管理中心）、学生就业处等单位同时在两个校区办公，

各学院（系）根据毕业生所在校区分别参加办公。要求毕业生在

领到报到证后三日内办完离校手续。 

6 月 23 日前，各部门在网络公告上公布本部门办理毕业生派

遣手续的时间、地点和电话。 

本科生离校手续的办理将继续采用网上数字离校管理系统，

各部门要提前做好数字离校管理系统的宣传和人员培训工作。操

作流程、培训等事项由信息与网络管理处另行通知。 

三、工作要求 

1.各单位要本着“热情、周到、安全、便捷”的原则，做好

2016届毕业生离校派遣工作。 

2.各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布置、落实责任，

务必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熟悉离校系统操作流程，设立标示

牌，方便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 

3.各院（系）要督促毕业生尽早归还所借图书资料、仪器设

备、体育器材等公物，提早交清学费、培养费等，尽可能提前办

理完相关部门的离校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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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单位之间要密切配合，齐心协力，顾全大局，克服困难，

服从统一领导，圆满完成今年的毕业生派遣离校工作。 

 

附件：1. 2016届毕业生毕业派遣阶段工作安排 

2. 2016 届毕业典礼各部门职责及要求 

3. 2016 届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各部门职责及要求 

4. 2016 届毕业生派遣工作各部门职责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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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 届毕业生毕业派遣阶段工作日程 
 

序

号 
时    间 内       容 负 责 部 门 

1 6月 15—29日 毕业生教育系列活动 
学工部、研究生院／研工

部、各院系等 

2 6月 17 日 
召开毕业生派遣工作协调会

议 

校办、渭水校区办、学工部、

教务处、研究生院、就业处

等部门 

3 6月 23日 发放研究生离校通知单 研究生院、各院系 

4 6月 25日 办理毕业生户口迁移手续 公安处、就业处 

5 6月 25日前 数字离校管理系统上线 
信息与网络管理处、相关部

门、各院系 

6 6月 28日 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 教务处、研究生院 

7 6月 29日前 省教育厅验审毕业生资格 教务处、研究生院 

8 6月 30日 
省教育厅审批毕业生就业方

案，办理报到证 
就业处 

9 6月 30日 2016届毕业生毕业典礼 
校办、渭水校区办、教务处、

研究生院、学工部、各院系 

10 6月 30日 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 
校办、渭水校区办、教务处、

研究生院、各院系 

11 7月 1日 派遣毕业生 
校办、渭水校区办、研究生

院、学工部、就业处 

12 7月 1—3日 
毕业生离校、渭水校区毕业

生送站 

学工部、渭水校区办、后勤

管理处、各院系 

13 7月 3日起 整理、转寄毕业生档案 学工部、就业处、各院系 

14 7月 3日 办理毕业生校园卡注销手续 计财处、信息与网络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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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 届毕业典礼各部门职责及要求 
 

一、本部会场布置由后勤管理处、体育部负责； 

二、会场音响、横幅、摄影摄像由宣传部负责； 

三、场地划分、组织学生入场由学生工作部和各院系负责； 

四、校领导讲话稿由校长办公室负责； 

五、教师代表及讲话稿由教务处负责落实； 

六、毕业生代表及发言稿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落实； 

七、在校学生代表及发言稿由校团委负责落实； 

（所有发言稿务必于 6月 28日下午 4:00前交校办秘书科审定，

同时报送发言人名单） 

八、优秀毕业生、优秀毕业学生干部、面向西部基层单位就业 

毕业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毕业生等表彰决

定由学工部负责； 

九、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授予名单由研究生院负责； 

十、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授予名单由教务处负责； 

十一、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仪式上领取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的学生名单及活动组织由研究生院、教务处、学生工作部、

各院（系）负责，校长办公室协调； 

十二、大会议程由校长办公室负责； 

十三、公安处负责会场的安全保卫及现场秩序； 

十四、毕业生由各院（系）指定专人负责带队，于 7:00前进入会

场，7:15前必须按划分区域就座。学工部负责监督检查； 

十五、渭水校区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的组织工作由学工部会同渭

水校区办、相关院（系）负责落实。信息与网络管理处负责

毕业典礼现场视频拍摄与播放，校团委负责布置转播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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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6 届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各部门职责及要求 
 

一、校长办公室 

负责学位授予仪式的总体协调。 

二、教务处、研究生院 

（1）负责学位授予仪式的总体安排； 

（2）负责核定授予学位的学生名单； 

（3）通知相关学院（系）学位授予的地点、时间及流程安排。 

（4）教务处负责准备充足的各类别学士学位服及导师服；研

究生院负责准备一定数量的硕士、博士学位服； 

（5）负责编印学位授予要求并下发各院（系）； 

（6）负责毕业证、学位证准备工作。 

三、宣传部 

（1）负责校园内的氛围营造（横幅、音乐）； 

（2）负责学位授予仪式的整体宣传、报道。 

四、学生工作部 

（1）按学校的要求，检查督促各学院（系）组织好学生参加

学位授予仪式工作； 

（2）配合渭水校区办，做好渭水校区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的

各项准备。 

五、后勤管理处 

（1）负责学位授予仪式的场地花卉布置工作； 

（2）负责学位授予仪式场地的环境卫生工作。 

六、公安处 

（1）负责指挥外来车辆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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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校园的安全保障。 

七、渭水校区办 

（1）负责渭水校区学位授予仪式的场地安排工作； 

（2）协调学工部、有关学院（系）组织好渭水校区的学位授

予仪式。 

八、校团委 

配合渭水校区办做好授予仪式的场地布置工作； 

九、信息与网络管理处 

负责视频保障工作 

十、各院（系） 

按照教务处的通知安排，指派专人负责参加授予仪式学生的

组织和指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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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6 届毕业生派遣工作各部门职责及要求 
 

一、校长办公室 

     负责全校毕业生派遣工作的整体组织和协调； 

二、学生就业处 

（1）协助做好毕业生派遣的组织工作； 

（2）负责《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西安市迁入市区人员准入

证》的申领、发放； 

（3）负责有关毕业生派遣事项的咨询和接待工作； 

（4）协助做好毕业生户口迁转和组织关系转递工作； 

三、学生工作部 

（1）负责安排、检查、督促毕业生教育、文明离校等工作； 

（2）会同学生就业处、各院系于 7 月 4 日前将毕业生档案寄

送用人单位。 

    （3）协助做好毕业生培养费、借贷款及其他款项的归还工作； 

（4）会同渭水校区办、后勤部门及相关院（系）安排渭水校

区毕业生送站工作； 

（5）负责国家助学贷款等项目的有关后续手续。 

四、教务处 

负责验发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证、学位证。 

五、研究生院 

（1）负责印发毕业研究生《离校通知单》； 

（2）负责验发毕业研究生的毕业证、学位证。 

六、宣传部 

（1）负责毕业生派遣宣传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利用校报、电

视台、网络、广播等进行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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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制作标语、横幅，并于 6 月 28 日前悬挂在各校区

大门口、校园主要路段，营造出热烈欢送毕业生的氛围。 

七、计划财务处 

（1）负责落实毕业生派遣工作经费； 

（2）负责毕业生学费、住宿费、培养费清缴；负责借贷款及

其他款项的归还； 

八、实验室管理处 

负责教学仪器设备的清理、归还。 

九、公安处 

（1）负责办理毕业生户口迁转手续； 

（2）负责维护校园秩序。 

十、渭水校区办 

（1）负责渭水校区毕业生派遣工作的组织和协调； 

（2）协助学工部完成渭水校区毕业生的送站工作。 

十一、图书馆 

（1）负责毕业生图书资料的清理、归还； 

（2）负责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提交； 

（3）负责清理教材费用。 

十二、信息与网络管理处 

（1）负责数字离校管理系统的宣传及使用培训； 

（2）负责数字离校管理系统的技术支持和维护，确保系统的

正常运行。 

（3）会同计财处办理毕业生校园卡的清退。 

十三、后勤管理处 

（1）负责毕业生有关公物的清理、归还； 

（2）负责毕业生宿舍财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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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印制毕业生退宿通知，办理毕业生退宿手续； 

（4）负责组织、安排毕业生的行李托运。 

十四、各院（系） 

（1）负责本院（系）《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西安市迁入市区

人员准入证》及《毕业证》《学位证》的领取、发放，负责党员组

织关系介绍信的领取、填写及发放； 

（2）负责对本院（系）毕业生的教育管理； 

（3）协助做好毕业生学费、住宿费、培养费、借贷款及其他

款项的归还工作； 

（4）负责毕业生党、团组织关系的转移； 

（5）负责整理毕业生档案，并在规定时间内寄送； 

（6）负责核实、收集整理毕业研究生《离校通知单》； 

（7）负责核实、收集本科毕业生网上离校信息，通知并督促

本科毕业生及时办理离校的相关手续； 

（8）做好毕业生派遣的其他工作。 

 

 

抄送：校党政领导，校长助理。  

 

 

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 6月 27日印发 


